招 聘

经医院研究，因医院工作需要，现招聘1名门诊挂号处收款员。

一、报名条件

1.年龄：30岁及以下（1989年10月23日以后出生）；
2.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，财务管理专业，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；

3.熟悉医院收款及挂号程序者优先录用。

二、工资待遇

执行《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编外用工人员待遇》文件的规定。专科、本科学历人员，试用期六个月，经考核合格，执行转正工资，签订劳动合同，缴纳五险。
三、报名时间

自2019年10月23日上午8:00至10月31日下午16:30止。
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

2019年10月23日

